
甘肃省陇南高速公路管理处部分收费站燃煤锅炉改造项目（二期）施

工监理招标公告 

交易编号：A03-1262302431616022XQ-20180801-002454-2 

招标编号：GZ180804-LNGLJL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甘肃省陇南高速公路管理处燃煤锅炉改造二期工程（以下简称

“本项目”）施工图设计已由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以甘高管工程【2018】37

号批准，项目业主为甘肃省陇南高速公路管理处。建设资金来自车辆通行费，招

标人为甘肃省陇南高速公路管理处，招标代理机构为甘肃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施工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上及当地环保部门对锅炉环保改造的要求，保障收

费站冬季正常供暖，本项目按照经济性和适用性原则，综合利用现有条件，采用

新技术、新设备对陇南高速公路管理处所辖的桔柑、琵琶、洛塘等站点的燃煤锅

炉进行环保改造。 

2.2 本项目监理总服务期： 

本项目计划施工工期：60 日历天（计划开工时间：2018 年 9 月 1 日；计划

交工时间：2018 年 10 月 30 日）。监理服务期：竣工验收合格（含缺陷责任期

24 个月）。 

2.3 本项目共划分 1 个标段，共设置总监理工程师办公室 1 个。主要监理内

容：施工图设计范围内所有工程的实施、交工及缺陷修复以及施工过程中的环境

保护、水资源保护等工程的施工监理工作。监理标段划分如下： 

监理合同段 监理机构 

LNGLJL 1 个总监办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资格： 

(1)投标人应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建监理乙级及以上或工程监理



机电安装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且在有效期内，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持有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核发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财务要求：投标人近 3 年（2015 年～2017 年）每年的流动资产与流动

负债的比率不小于 1。 

(3) 业绩要求：近 5 年内(2013 年 7 月 1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业绩时间以交

工（或竣工）时间为准，下同) 累计完成 2 项类似监理业绩。 

3.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

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同

一个合同段的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 在“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 gov.en/） 中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 对于被司法部门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存在其他失信行为的个人或单

位（包括以失信被执行人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单位），依法限制其参与政府投资项目或主要使用财政性资金项

目，限制其从事土地、矿产等不动产资源开发利用，限制其参与国有企业资产、

国家资产等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其参与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和阳光采购活

动。对失信被执行人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由评标（评审）委员会取消其投

标资格或直接废标（上述条款，本项目参照执行，未尽事宜由招标人解释）。    

4. 评标方法 

本次招标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双信封）。 

5.招标文件的获取 

本次招标文件采用网上发布。请投标人于2018年8月8日至2018年8月12日，

每日00:00分～24:00分（北京时间，下同，节假日不休息）登陆甘肃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www.gsggzyjy.cn）在线下载招标文件。网上系统报名的截止时间

为招标文件 

 

 

 

http://www.creditchina.gov.en/




监督单位：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酒泉路 213 号交通综合大厦 

电    话：0931-8485119 

邮政编码：730030 

2018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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